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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
（2025 年修订）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防范和化解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下简称股

票质押回购）风险，保障市场稳健运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现就股票质押回购违约处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融入方股票质押回购违约，确需延期以纾解其信用

风险的，若累计回购期限已实际满 3 年或者 3 个月内将满 3

年，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延期后累计的回购期限可以超过

3 年。

二、新增股票质押回购融入资金全部用于偿还违约合约

债务的，不适用《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

的以下规定：

（一）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单一证券公司或资管计划

作为融出方接受单只 A 股股票质押数量上限，以及第二款关

于单只 A 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上限的规定，但会员应当

加强相应股票质押回购标的证券管理、盯市管理；

（二）第六十七条关于资产管理计划不得作为融出方参

与涉及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协议股票质押回购的规定，但管理

人应当在资产管理合同或其他相关文件中向客户充分揭示

该股票涉及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协议的相关情况，以及因融入

方履行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协议可能产生的风险，且业务协议

关于不涉及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协议的声明与保证须作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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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三）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关于股票质押率上限的规定，

但会员应当依据标的证券资质、融入方资信、回购期限、第

三方担保等因素审慎确定和调整标的证券的质押率上限。

三、会员应当核实股票质押回购是否符合本通知第一

条、第二条的规定。出现前述两条规定情形的，会员应当审

慎评估融入方的信用风险和履约能力，并以书面或者电子形

式记载、留存评估结果。相关会员应当在合约延期或者相关

交易发生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提交书面报告（见附件）。

四、各会员单位应当持续做好股票质押回购的风险管

理。鼓励有条件的会员单位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履行社会责

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通过合约延期、股权或债权受让、

新增融资等方式，积极参与纾解优质上市公司股东流动性压

力。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所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发布的《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深

证会〔2019〕41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1. 回购期限延期超过 3 年报告

2. 特殊适用情形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5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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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回购期限延期超过 3年报告

交易信息

初始交易合同序号 （22 位或 24 位）

补充质押合同序号（如有） （22 位或 24 位）

初始交易日期 初始交易金额

履约保障比例 融资余额

回购期限 到期购回日

质押标的证券代码 质押标的证券简称

股份性质 质押标的证券数量

质押数量占 A股股本比例 资金用途

融出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出方名称

融入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入方名称

融入方持股数量占 A 股股

本比例

融入方股东身份

延期原因

回购期限是否已届满 3年 □已届满 3 年 □3个月内将届满 3 年

延期安排

延长期限

本次延期后到期购回日

本次为第几次提交本报告

我公司承诺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报告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证券公司：（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1．“融入方股东身份”处填写融入方是否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股东。“特定股东”

定义参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相关规定。

2．会员应通过“会员业务专区”-“业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回购期限延期超 3

年”栏目在线填写相关信息，下载后加盖会员公章并经彩色扫描上传至“申请文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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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特殊适用情形报告

新增交易信

息

初始交易合同序号 （24 位）

初始交易日期 初始交易金额

回购期限 到期购回日

质押标的证券代码 质押标的证券简称

股份性质 质押标的证券数量

质押数量占 A 股股本比例 资金用途

融入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入方名称

融出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出方名称

融入方持股数量占 A 股股

本比例
融入方股东身份

原交易信息

初始交易合同序号 （22 位或 24 位）

补充质押合同序号（如有） （22 位或 24 位）

初始交易日期 初始交易金额

履约保障比例 融资余额

回购期限 到期购回日

质押标的证券代码 质押标的证券简称

股份性质 质押标的证券数量

质押数量占 A 股股本比例 资金用途

融入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入方名称

融出方证券账户号码 融出方名称

融入方持股数量占 A 股股

本比例
融入方股东身份

涉及的规则

条款

特殊适用情

形说明

我公司承诺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报告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证券公司：（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1．“融入方股东身份”处填写融入方是否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特定股东。“特定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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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参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相关规定。

2．会员应通过“会员业务专区”-“业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特殊适用情形”栏

目在线填写相关信息，下载后加盖会员公章并经彩色扫描上传至“申请文件”处。


	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2025年修订）
	附件：1. 回购期限延期超过3年报告
	附件1
	附件2

